
正本
檔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4月 9 日

發文字號：連衛照字第 1150002828號

附件：

主話：本局甄選「長照十年計劃3.0一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」計畫

之聘用照管督導1名招募。

依據：衛生福利部長照十年計畫3.0一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計畫辨

王里 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甄試職缺與名額：聘用照顧管理督導，正取1 名（擇優增列

候補 1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呆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）。

二、薪資、資格：詳如甄試公告，另享休假補助等。

三、工作項目：

（一）長照需要評估：

1 、審核長照需要評估之內容與結呆（等級）及評估結呆通

知書內容。

2 、規劃、監測與督導長照需要評估之作業﹔炙手呈及其品質（

合時效），定期檢討及推動改善措施。

3 、受理評估等級疑義（申訴再評）事件。

（二）長照服務連結：

1 、定期監測轄區照顧管理專員派素之妥迪性。

2 、監測與督導照顧管理專員審核單位照顧計畫之執行情形

（含審查意見、審查時效）與品質。

3 、督導照顧管理專員對掌握在地長照相關資源網絡之執行

第1頁，共3頁



情形。

4 、調處照顧管理專員問之專業疑義，必要時召開會議。

（三）長照個案服務品質管控：

1 、規劃及推動照顧管理業務內部稽核控管機制，定期分析

執行情形及推動改善措施。

2 、規劃及推動長照個案抽查作業以確認個案照顧需求與服

務之一致性，並分析結果及定期檢討修正。

3 、建立前點抽查之異常結呆通報（傳送）長照服務提供單

位（機構）業管單位之橫向連結機制。

4 、規劃及實施轄區照顧管理專員之督導與考核事宜（含個

案研討報告與特殊個案追蹤評估）

5 、依據轄區特性與需求，規劃辦理照顧管理人員之教育訓

練（含特殊個案研討），並定期評量成效與修正。

6 、參加長照個案研討會與相關聯繫會議。

（四）其他事項：

1 、處理困難或複雜長照個案陳情或外界關注長照服務案件

所需資料。

2 、提供相關單位於監測長照服務泊蓋率、服務連結與翰送

發展情形之改善建議。

3 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四、繳交證件：

（一）簡要履歷表資料（含自傳、經歷、連絡電話及照片）。

（二）國民身份證本乙份（正反面）（影本貼於報名履歷表）

（三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

（四）退伍令（女性兔附）

（五）汽、機車駕照。

（六）專業證書正反面影本。

（七）服務證明書或離（在）職證明書（檢附之每項經歷證明文

件均須有明確記載到離職等相關起迄日期資料，俾利確認

年資，其他文件不予採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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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共同訓練課程完明。

五、報名／收件日：一律以書面報名，可委託、親自或郵寄於公

告日起至115年4月 27 日（一）下午17時00分前送達，報名文

件裝入信封，並於封面註明欲應徵之職缺，送達地址：連江

縣、南竿鄉復興村216號「連江縣、衛生局高齡暨長期照顧科戴

小姐」收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六、甄試時間／地點： 115年4月 29 日（三）上午九時00分於衛生

局一樓會議室甄試。

七、甄試方式：

（一）口試分數： 40%

（二）筆試分數： 40% （長期照護相關試題、公文製作）。

（三）書面審查分數： 20% 。

八、錄取標準：

（一）依甄試總成績排名，總成績相同者，以筆試科目較優為排

序，缺考者不予錄取。

（二）本考試總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
九、錄取人員另行通知，僱用期間報到 115年5 月 1 日起至115年12

月 31 日止，期滿依工作考核結果的予績聘。

十、其他：

（一）請於寄件後電話聯繫承辦人確認，並以承辦人回覆電子郵

件為憑。

（二）本縣、船娟、飛機航班有限，易因天候因素延遲或取消，請

提前規劃應考相關事宜。

局長陳美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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